
科研平台全过程管理流程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科研平台的规范化管理，保障平台运行和学术研究

的有序开展，推动平台高质量发展，特规范科研平台全过程管理流程如下：

一、总体要求

各科研平台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建立健全全过

程管理机制，确保平台运行流程规范、责任明晰。

二、管理范围

本流程所适用的科研平台，包括现有各类省部级、市级平台以及未来

经各级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科研平台。

三、管理流程

（一）平台申报

科学技术研究院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面向校内发布申报信息。依托

学院负责组织申报，并对平台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核，建立内容

审核责任制，明确审核人员职责，杜绝违规、侵权内容。申报材料经学院

党政联席会、教授委员会审议推荐至学校，学校对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并

根据需要组织校外专家评审，择优报送上级主管部门。

（二）考核管理

1.年度考核：获批立项的省部级平台，除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完成中

期/年度考核外，须同时遵照《徐州工程学院省级科研平台考核管理办法

（修订）》参加学校年度考核。

2.验收（考核）：所有平台均须依据主管部门要求及建设任务书（或

计划书）的规定，完成验收考核工作。



（三）运行监督

1.主体责任：平台依托单位承担主体责任，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

2.日常管理：各级平台应完善内部运行管理制度，包括成员管理、信

息更新、学术诚信建设、数据档案管理等，并定期开展自查自纠，及时发

现并整改问题。平台须对发布的学术成果严格把关，确保研究方法科学、

数据真实可靠，主动防范学术不端行为。

3.风险防控：各平台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妥善处理内容争议、

舆情风险等问题，遇重大事项，须第一时间向科学技术研究院及上级主管

部门报告。

4.监督评估：科学技术研究院及上级主管部门履行监督职责，定期对

平台开展检查评估。对于违反学校规章制度或国家法律法规的科研机构实

施违规处理机制，学校将根据情节轻重，依据相关规定启动处理机制，处

罚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限期整改、通报批评、暂停拨付经费、撤销平台资

格等。

（四）备案与特殊管理

科学技术研究院对科研平台实行备案管理制度，对于未从科学技术研

究院申报并获批的科研平台需到科学技术研究院盖章备案后方可运行，未

经备案的科研平台学校不予认定，同时不得以学校名义开展任何科研活

动。对于涉及敏感领域或重大项目的科研平台，需报请科学技术研究院审

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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